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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单套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

水泥地面，内墙面普通涂料，户内木质门，入户安
装普通防盗门，电视、电话和宽带等网络到户，普通卫
生洁具，水、电、气三表出户，分户计量。这就是公租房
的基本装修标准。

《意见》表明，新建公租房主要为成套小户型住宅
或集体宿舍，以一居室和二居室为主。一居室每套建
筑面积为30平方米左右，二居室每套建筑面积为50平
方米左右，单套建筑面积不得超过60平方米。常年用
工人数在500人以上的大、 中型用人单位可以利用自
有土地的15%进行自建。

公租房只办理新建房屋初始登记，不办理分户产
权，并在房屋权属证书上注明“公共租赁住房”。产权可
依法转让，但不得转变用途、改变房屋性质，不得出售。

【对象】 三类人群可申请租住
公租房包括定向配租和非定向配租。其中开发区、

工业园区和用人单位筹集的公租房以定向配租为主；
非定向配租的主要用于解决中等偏下收入的城市户
籍家庭、新就业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问题。

中等偏下收入的认定标准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低于本市上年度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户籍家
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是指家庭成员中至少

有1人取得本市常住非农业户口5年以上， 且在本市市
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5平方
米的家庭。

新就业大学生是指具有大中专及以上学历、 毕业
不满5年、 在本市就业并连续交纳社会保险一年以上，
且本人及家庭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的人员。

外来务工人员是指在本市有稳定职业并连续缴纳
社会保险三年以上（含），且本人及家庭在本市市区范
围内无自有住房的非本市户籍人员。

【租金】 不高于市场价的70%
公租房的租金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同地段同类型住

房市场平均租金的70%， 由市物价部门会同市住房保
障部门制定不同地类最高限价，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动态调整，原则上每两年向社会公布一次。产权单位可
根据实际情况在政府最高限价以内自主确定租赁价
格，报有关部门核准后实施。

承租人交纳房屋租金和房屋使用过程中发生的
水、电、气、通讯、有线电视、物业服务等费用，符合条件
的可按规定申请提取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用于
支付房屋租金。

公租房一次租赁期限最长三年， 续租须在合同期
满前三个月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可重新签订
租赁合同。

公租房供应实行申请、审核、公示、登记
和轮候制度。申请非定向配租公租房，有工作
单位的个人， 由单位统一报所在地的区住房
保障部门审核；无工作单位的个人，向户籍所
在地的居委会统一报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核。

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区住房保障部
门公示7日。 无异议的作为公租房保障对象
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审批。对审批合格的予以
登记并发放公租房保障资格证明。

对取得公租房保障资格的对象按住房
困难程度、收入高低、申请顺序等因素排列
轮候顺序。轮候到位的申请人凭资格证明与
公租房产权或管理单位及所在地的区住房
保障部门签订三方租赁合同。

9月25日起，
三类人可申请公租房
长沙加快发展公租房 单套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
公积金可付房租，自行租赁可获政府补贴

毕业后在长沙工作已两年的曾鸣，一直是租房住，每个月的房租让他有点吃不
消。听说今后可以申请公租房了，他高兴地说：“手头终于可以宽松点了。”

8月30日，长沙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工作意见》，将于9
月25日起施行。届时，中等偏下收入的城市户籍家庭、新就业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
可以申请公租房。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冯宇翔 自行租赁

可获政府
补贴

符合公租房政府补贴条件的保障对象，
可以自行租赁普通住房，并同所在地的区住
房保障部门和产权人签订由市住房保障部
门统一印制的租赁合同。公租房政府租金补
贴资金不直接支付给保障对象，由各区住房
保障部门按照规定直接支付给住房出租方。

配租和
补贴
只能选一

符合公租房供应条件的，只能选择政府
提供的实物配租或租金补贴其中一种方式。
选择实物配租的，只能配租一套公租房。

实物配租实行轮候供应制度。已取得廉
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资格尚在轮候的家庭可
优先配租；正享受廉租房租赁补贴的，承租
公租房后可继续享受该补贴； 对于孤老残
疾、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及重点工程符合条
件的被拆迁人可优先配租。

公租房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
人可解除租赁合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欺
骗方式取得公租房的；转租、出借公租房的；
改变公租房结构或使用性质的；承租人无正
当理由连续空置6个月以上的； 拖欠租金累
计6个月以上的； 享受了其他住房保障政策
的（不含享受了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在公
租房中从事违法活动的；不符合公共租赁条
件的；其他违反租赁合同约定情况的。

9种情况
将收回
住房

公租房
怎么申请？

政策解读


